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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
南區
承辦人：黃瑞君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7729
傳真：02-27237850
電子信箱：dop-a420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北投區立農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2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人給字第111301088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基金管理會原函及附件各1份 (24070763_1113010889_1_ATTACH1.pdf、

24070763_1113010889_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有關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與第一商業銀行、

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合作辦理之「參加退撫基金人員指定用

途貸款」，延長申請期限至113年12月31日止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111

年12月23日台管財三字第1111691890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原

函（含附件）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自來水事業處、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工程總隊、臺北
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除外)

副本：

（人事處代決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立農國小 1111227

*SUAA1116009005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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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函
地址：台北市文山區試院路一號
聯絡人：陳漢哲
聯絡電話：（02）82367360
電子信箱：ct2175@mail.fund.gov.tw
傳真：（02）82367383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人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2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台管財三字第1111691890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 (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會與第一商業銀行、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合作辦理之

「參加退撫基金人員指定用途貸款」，延長申請期限至民

國113年12月31日止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參加本基金機關

學校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會持續與上開2家銀行合作辦理本項貸款，並將申辦截止

日期延長2年，至113年12月31日止，以繼續照顧參加本基

金人員。

二、檢附「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與往來銀行合作

辦理參加退撫基金人員指定用途貸款作業規定」1份供

參。

正本：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
副本：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合作金庫商業銀行（以上均含附件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人事處 1111223

*AQAA1113010889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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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與往來銀行合作 

辦理「參加退撫基金人員指定用途貸款」作業規定 
 

 

一、依據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為

使所有參加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（以下簡稱本基金）之現職

人員於結婚、生育、急難及子女出國留學等急需時，有一取得

借款之管道，爰洽商往來銀行合作辦理上述四項指定用途貸款。 

二、申辦期限：民國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三、承辦銀行及貸款利率： 

（一）承辦銀行：第一商業銀行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。 

（二）貸款利率：依中華郵政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（目前為

1.47%）加碼 0.675%（目前利率為 2.145%）機動

計息。 

四、貸款總額度：本次貸款於受理申貸期間內無總額度之限制，貸

款所需資金由承辦銀行自行籌措支應。 

五、每人貸款額度： 

（一）每位借款人借款額度，以其每月應攤還本息之金額不超過每

月俸給總額三分之一為限。  

（二）急難貸款：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 100 萬元。 

（三）子女出國留學貸款：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 100 萬元。 

（四）結婚貸款：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 50 萬元。 

（五）生育貸款：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 50 萬元。 

（六）借款人在金融機構如已借有信用貸款未清償但仍依繳款期限

繳交本息，且無滯延繳納者，辦理本次貸款時，除選擇採用

本作業規定第 10 點第 2項之保證方式者外，應扣除已借款之

額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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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申請資格及程序：凡參加本基金之現職人員，有發生本貸款四

項指定用途事實時，借款人及保證人無信用不良紀錄者，可於

事實發生前 2 個月或發生後 3 個月內，於本貸款申請期限內檢

同相關規定文件，逕向本貸款合作辦理之行庫各地分支機構提

出申請。 

七、前點所稱借款人及保證人無信用不良紀錄係指無下列各項紀錄

之一者： 

（一）使用票據有拒絕往來、退票或退票經註銷 1次以上者。 

（二）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或繳付本金利息時。 

（三）信用卡遭強制停卡者（年費未繳遭強制停卡者除外）。 

（四）因案停職、停薪者。 

（五）民間借貸有不良紀錄者。 

（六）受強制執行、假扣押、假處分或其他保全處分者。 

（七）其他足以影響債權確保之虞者。 

八、核貸期限：承辦銀行應於接獲借款人之申請後，1個月內完成核

貸並逕將款項撥入借款人於承辦銀行所開立之帳戶內。 

九、繳款程序：銀行每月依與借款人約定之繳款日，自借款人於該

行所開立之帳戶內扣除本息。 

十、保證：保證方式(由借款人任選其一)： 

（一）借款人應自行覓妥 1 位一般保證人，該保證人須由同一縣市

之參加本基金（由機關出具參加基金證明書）且符合承辦銀

行授信標準之人員擔任保證。 

（二）借款人可提供自有不動產經承貸銀行設定抵押作為擔保品，

若所提供之不動產為足額擔保，免徵保證人。 

十一、貸款期限及寬緩期： 

（一）貸款年限最高為 5年。 

（二）借款人得選擇第 1 年僅支付利息，不償還本金，自第 2 年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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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金利息再依年金法按月攤還。 

十二、各類指定用途貸款應備妥之相關文件： 

（一）共同性文件資料： 

1.借款申請書（申請書表依各承辦銀行之規定，並由申請人

逕洽承辦銀行各地分支機構索取）。 

2.機關出具之加入本基金證明書（該證明有效期為 1個月），

證明書格式如附件。 

（二）個別性文件及資料： 

1.結婚貸款：結婚喜帖或結婚證書。 

2.生育貸款：出生證明或其它可證明已懷孕待產之證明文件。 

3.子女出國留學：國外大專以上就讀學校之入學許可通知及

簽證核准之證明文件。 

4.急難貸款：當地鄉鎮市公所以上之政府證明其所受到之天

然災害程度及其急難之事實。 

十三、各項費用： 

（一）借款人及保證人之信用查詢費。 

（二）房屋抵押之代書費、規費及設定費。 

以上費用均由借款人自行負擔。 

十四、參加本基金現職人員申貸本項貸款，應本誠信原則，提供正

確真實資料予承辦行庫，若有提供不實資料經發現後，承辦

銀行得將其調整為該行一般貸款利率，並追溯其利息差額。 

十五、本作業規定經本會主任委員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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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加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證明書 

 

姓  名  
身 分 證 

字   號  

性  別  
出   生 

年 月 日 
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任  職 

機  關  
職 別  

任 本 職 

年 月 日 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備 註  

 

 

 

  現仍在職，且參加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，特此證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           （請加蓋機關學校或機構之大印、關防或圖記） 

 

 
（本證明書僅證明參加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，不負其他保證責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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